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邵阳维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作为邵阳维克液压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邵阳液压”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人，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

相关规定，对邵阳液压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核查，具

体情况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邵阳维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2599 号）同意，公司向社会公众公开发

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0,973,334 股，并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在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上市交易。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83,893,334 股，其中有限制条件流

通的股票数量为 65,995,94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78.67%，无限制条件流

通的股票数量为 17,897,385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1.33%。 

2022 年 4 月 26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份上市流通，股份数

量为 978,616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比例为 1.1665%，该部分限售股解除限售

后，公司股本结构发生变化。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1 日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提示

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017）。 

2022 年 11 月 3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的部分股份及首次公开发行

战略配售股份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26,407,973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比例为

31.4780%，该部分限售股解除限售后，公司股本结构发生变化。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于 2022 年 11 月 1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首次公开

发行前已发行的部分股份及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号：2022-04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总股本为 109,338,159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的数量为 52,954,37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8.43%，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

数量为 56,383,781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1.57%。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份数量变化情况 

1、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并于 2023 年 5 月 12 日召开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以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

总股本 83,893,334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1 元（含

税），不送红股，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3 股，合计转增股本

25,168,000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109,061,334 股。上述权益分派方案已于

2023 年 5 月 23 日实施完成。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6 日在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

2023-037）。 

2、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

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同意

以 2023 年 5 月 25 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授权条件的 58 名激励对象，授予第一类

限制性股票 134.875 万股，第二类限制性股票 68.575 万股。公司 2023 年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于 2023 年 6 月 16 日登记完成，本次

实际授予的激励对象共 53 名，实际授予的股份数量为 130.325 万股，本次授予

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09,061,334 股变更为 110,364,584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23 年 6 月 16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 2023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登记完成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3-043）。 

3、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4 年 4

月 24 日召开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一类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及公司《2023 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等相关规定，公司已回购注销第一类限制性股

票 42.2825 万股，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10,364,584 股变更为



109,941,759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7 月 9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回购注销部分第一类限制性股票完成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61）。 

4、自 2024 年 7 月 18 日至 2024 年 9 月 11 日期间，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

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公司股份数量为 603,600 股，占公司当时

总股本的 0.5490%（以公司当时总股本 109,941,759 股计算）。本次回购公司股份

603,600 股已于 2024 年 9 月 24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完成了注销手续，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109,941,759 股变更为

109,338,159 股。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 2024 年 9 月 12 日、2024 年 9 月 25 日

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实施完毕

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5）、《关于回购股份注销完成暨股份变动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76）。 

除上述股份数量发生的变化情况之外，公司未发生其他因利润分配、公积金

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动的情况。 

三、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履行承诺情况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为粟武洪、宋超平、周叶青、粟文红，共计 4 名，

上述股东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中作出关于股份锁定、减持的承诺内容一致，

具体如下： 

（一）股东关于股份流通限制及锁定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粟武洪承诺：本人自愿将本人所持的发行人

股份，自发行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在锁定期内，本人

承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锁定期满后，在本人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所持发行

人股份总数的 25%；在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2、公司股东粟文红承诺：本人自愿将本人所持的发行人股份，自发行人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在锁定期内，本人承诺不转让或者委

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



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本人承

诺除前述锁定期外，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公

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转让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本人在就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每年转让股份数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

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或间接持有

的公司股份；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不影响本承诺的效力，在此期间本人仍

将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3、公司股东宋超平、周叶青承诺：本人自愿将本人所持的发行人股份，自

发行人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在锁定期内，本人承诺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本人承诺除前述锁定期外，还应当向公司申报所持有的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

情况，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转让时所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

份总数的 25%；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本人在就任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每年转让股份数不超过本人

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公司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所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不影响本承诺的效力，在此期

间本人仍将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4、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粟武洪，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宋超平、周叶

青、粟文红进一步承诺：发行人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发行人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直接

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如发行人上市后存在除

权、除息行为的，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二）公司发行前持股 5%以上股东及股东粟文红的减持意向 

1、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粟武洪持股及减持意向 

本人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

相关规定及其他对本人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规定并同时满足下述条件的情形

下，本人将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实现投资收益、发行人股票价格波动等情况减持



所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除本人将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时公开发售部分股份（如有）外的其他发行人股票（以下简称“可减持股票”）： 

1）减持前提：不存在违反本人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出的公开承诺

的情况。 

2）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股票的发行价（如发行人上市后存在利润分配

或送配股份等除权、除息行为，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3）减持方式：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方式进行减

持。 

本人在减持时，会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

人，并由发行人及时予以公告，自发行人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方可减持股

份。 

如本人计划通过深交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将在首次卖出的 15 个交易

日前向深交所报告减持计划，在深交所备案并予以公告，且在股份减持计划实施

完毕后的 2 个交易日内向深交所报告并予以公告。 

如本人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

持股份的总数不会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1%；如本人采取集中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会超过发行人股份总

数的 2%；如本人采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会低

于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5%。 

2、发行前持股 5%以上股东宋超平、周叶青持股及减持意向 

本人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

深交所相关规定、规则及其他对本人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规定并同时满足下述

条件的情形下，本人将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实现投资收益、发行人股票价格波动

等情况减持所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票（以下简称“可减持股

票”）： 

1）减持前提：不存在违反本人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出的公开承诺

的情况。 

2）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股票的发行价（如发行人上市后存在利润分配

或送配股份等除权、除息行为，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3）减持方式：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方式进行减

持。 

本人在减持时，会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

人，并由发行人及时予以公告，自发行人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方可减持股

份。 

如本人计划通过深交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将在首次卖出的 15 个交易

日前向深交所报告减持计划，在深交所备案并予以公告，且在股份减持计划实施

完毕后的 2 个交易日内向深交所报告并予以公告。 

如本人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

持股份的总数不会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1%；如本人采取集中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会超过发行人股份总

数的 2%；如本人采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会低

于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5%。自本人持有发行人股份数量低于发行人总股本的 5%

时，本人可不再遵守本项承诺。 

3、股东粟文红持股及减持意向 

本人所持发行人股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

相关规定及其他对本人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规定并同时满足下述条件的情形

下，本人将根据自身资金需求、实现投资收益、发行人股票价格波动等情况减持

所持有的发行人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除本人将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时公开发售部分股份（如有）外的其他发行人股票（以下简称“可减持股票”）： 

1）减持前提：不存在违反本人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时所作出的公开承诺

的情况。 

2）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股票的发行价（如发行人上市后存在利润分配

或送配股份等除权、除息行为，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3）减持方式：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协议转让或其他合法方式进行减

持。 

本人在减持时，会提前将减持意向和拟减持数量等信息以书面方式通知发行

人，并由发行人及时予以公告，自发行人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后，方可减持股

份。 



如本人计划通过深交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将在首次卖出的 15 个交易

日前向深交所报告减持计划，在深交所备案并予以公告，且在股份减持计划实施

完毕后的 2 个交易日内向深交所报告并予以公告。 

如本人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

持股份的总数不会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1%；如本人采取集中大宗交易方式减

持股份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会超过发行人股份总

数的 2%；如本人采取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会低

于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5%。 

（三）承诺履行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均在限售期内严格遵守了上

述承诺，无后续追加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

况。 

（四）其他事项说明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的股东均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公司对上

述股东亦不存在违规担保的情形。 

四、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上市流通安排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2024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一）。 

（二）本次解除限售股份的数量为 50,192,16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5.91%。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人数为 4 人。 

（四）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及上市流通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

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

量（股） 

本次实际可上市

流通数量（股） 
备注 

1 粟武洪 31,597,270 31,597,270 7,899,318 注 

2 宋超平 9,538,114 9,538,114 2,384,529 注 

3 周叶青 5,403,367 5,403,367 1,350,842 注  

4 粟文红 3,653,417 3,653,417 913,354 注 

合计 50,192,168 50,192,168 12,548,043   

注：股东粟武洪先生为公司现任董事长；股东宋超平先生为公司现任副董事长；根据相

关规定及承诺，在任职期间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股东



周叶青先生为公司原非独立董事，已于 2024 年 4 月 3 日离任；股东粟文红先生为公司原非

独立董事，已于 2023 年 12 月 27 日离任。根据相关规定及承诺，在原定任期内和任期届满

后六个月内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因此，上述股东在股份

解除限售后实际可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以上数据为公司初步测算结果，最终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五）本次解除限售股份不存在被质押、冻结的情形。 

（六）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后，上述股东将自觉遵守其做出的相关承诺，同时

遵守《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

管指引第 18 号——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相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承诺将监督相关股东在出售股份时严格遵守承诺，并在定期报告

中持续披露其履行承诺情况。 

五、本次解除限售前后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股份

数量（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数量（股） 

占总股本

比例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 52,954,378 48.43% -12,548,043 40,406,335 36.96% 

其中：高管锁定股 1,881,785  1.72% 37,644,125 39,525,910 36.15% 

股权激励限售股 880,425 0.81% 0 880,425 0.81% 

首发前限售股 50,192,168  45.91% -50,192,168 0 0.00%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56,383,781 51.57% 12,548,043 68,931,824 63.04% 

三、总股本 109,338,159 100.00% —— 109,338,159 100.00% 

注：以上数据为公司初步测算结果，本次解除限售后的股本结构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最终办理结果为准。 

六、保荐人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上市流

通时间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相关规定的要求以及股东承诺的内容；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



格履行了其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中做出的相关承诺；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

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保荐人对公司本次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

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邵阳维克液压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峰                        奉林松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